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胶州市里岔镇人民政府文件
里政〔2024〕74号 签发人：唐 斌

里岔镇人民政府
2024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

实施方案

为支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发展，加速培育多元化服务组

织，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格局，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

增收，有力推动农业生产服务规模经营和农业绿色发展，促进我

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发展，切实做好2024年度中央财政支持

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工作，根据《胶州市2024年农业社

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》文件要求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实施

方案。

一、农业发展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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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岔镇共有农户1.84万户，耕地面积约11.73万亩，以种植小

麦、玉米为主。近年来，我镇高度重视农业发展，通过土地流转，

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，有效促进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。

二、总体要求

以聚焦农业生产薄弱环节和服务小农户为重点，以土地规模

化、组织企业化、技术现代化、服务专业化、经营市场化为引领，

按照引导、扶持、服务的思路，大力培育服务主体，积极创新服

务机制，加快推进资源整合，发展农业生产托管为主的农业社会

化服务，促进服务带动型规模经营快速发展，提升农业生产经营

专业化、标准化、集约化和绿色化水平，加快形成小农户与现代

农业有效联结机制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

提供有力支撑。通过项目的实施，生产托管覆盖小农户比例不断

提高，服务规模经营面积不断扩大，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，推

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。

丰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内涵，引导实现生产关系由“分”

到“统”再调整，组织农户“小田并大田”统一接受托管服务。

根据农时条件，重点支持玉米防治、收获两个环节托管服务，服

务小农户的补助资金或面积占比应高于60%，土地经营规模不超

过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10倍的种植户（≤46亩）可视为小农户。

单个经营主体接受服务面积，原则上不超过200亩。

三、实施范围

结合我镇实际，由镇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具体指导开展镇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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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生产托管服务工作，2024年计划在谭家村新村、河北新村、乔

村新村、朱戈新村、草泊新村5个新村22个自然村成方连片玉米

种植的粮食生产功能区范围内实施，面积约为1.8万亩。

四、实施流程

（一）服务主体确定

广泛宣传，按照主体推荐、镇级推荐的形式向市级上报服务

主体名单，统一组织服务主体承担实施项目，所确定的服务主体

必须纳入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名录库，并纳入“中国农业社会

化服务平台”管理。通过召开全镇青岛市级以上农机专业合作社

会议，同意推荐青岛里岔和沣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具体承担此

次玉米托管服务。该联合社成员单位资质良好、作业经验丰富、

服务质量和价格受到服务对象认可、好评。镇农业社会化服务中

心对服务工作进行监督、指导。实施过程要留痕，确保真服务，

防止通过虚假服务套取国家财政资金。实施的主体、区域、作物

品种、环节、价格和补助比例向社会公示，并公布监督电话。农

业服务组织可以探索利用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，通过网签服

务合同、网络直播、线上培训等方式，强化线上服务支撑，打通

社会化服务的“云通道”。

（二）开展服务作业

服务主体要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合同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

务、服务价格、财政补助标准等关键要素，服务主体要根据农时

开展社会化服务，建立包括作业明细、现场服务照片等内容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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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档案。

五、补助方式和补助标准

（一）补助方式

采取先实施后补贴的形式进行，项目实施完毕并经审核验收

合格后，对承担项目的服务主体兑付补助资金，依据服务合同和

验收情况领取补助。被服务对象只需交纳补助标准以外的作业

费。服务和验收有关事项参照《农业社会化服务土地托管服务规

范》《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示范文本》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玉米服务指导价格为120元/亩（根据实际情况可上调或下

浮），其中：防治30元/亩（按照2次计算，如农户对防治次数有

额外需求，可与服务主体另行协商，超过2遍防治不享受补贴，

药品及技术要求可参考青岛市农业农村局《关于开展2023年玉米

病虫监测防控示范工作的通知》（青农计财字〔2023〕29号）文

件）、收获90元/亩，本次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36元/亩，若服务

价格有所下浮，补贴标准也要适当降低，确保财政补助占服务价

格的比例不超过30%。若服务面积超过计划目标，可将补助标准

适当摊薄进行补助。某个实施环节如果因天气等原因未完成任

务，剩余补助资金可以用在其他实施环节，若玉米服务环节仍未

完成计划目标，由我镇结合当地实际，选择深耕深松或小麦播种

等环节实施，实施区域原则上与玉米服务区域一致，若因农时原

因来不及加装作业监测终端，须由项目实施的村庄及农户签字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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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服务内容，确保将政策落实落细。服务主体流转土地自己经营

的，其服务不列入补助范围。两家及以上经营主体或服务主体不

得通过相互提供交叉作业服务获取补助资金。成员委托本服务主

体服务且交纳服务费的可纳入补贴范畴。

六、项目验收及资金拨付

每个玉米托管服务环节完成后，服务主体应及时提交作业数

据，经初步审核通过后，做为服务主体申请补助资金依据，并附

托管服务合同、服务情况登记表等服务相关证明材料。做好常监

督指导工作，聘请第三方通过资料核查、实地查验、走访调查、

电话抽查、张贴公示等形式，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验收，形成验

收报告，验收相关费用由镇负担；公示期无异议的，验收报告等

相关资料报市农业农村局。市农业农村局通过抽查资料、随机走

访村庄农户的形式，确认镇级验收结论；并对实施项目主体、区

域、面积、作物品种、环节、补助金额等信息进行公示，公示无

异议后，拨付相应补助资金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

镇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统筹协调抓好落实，加强技术指导服

务。引导服务主体规范服务行为，确保服务质量。要结合项目实

施，研究采用规范服务合同文本、验收标准等，引导服务主体规

范服务行为，确保服务质量，同时积极探索和创新农业生产社会

化服务的工作机制和有效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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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项目实施

切实规范项目管理，建立健全项目工作档案。项目实施过程

中，加强材料收集，做好工作记录，抓好总结交流，及时上报项

目进展情况等。

（三）强化资金监管

切实加强资金监管，掌握工作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，强化对

服务主体监督检查，设立举报电话0532-58651693，随时接受群

众监督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对于违规挪用、套取、骗取补助资

金的行为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查处，确保资金安全高效，项目资金

用尽用实。充分利用广播、微信群、大喇叭、标语和明白纸等多

种形式，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工作，调动农户和服务组织两个积

极性，营造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

